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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屆全國技能競賽分區技能競賽 

28 花藝   評分標準表 

108 年 04 月 25 日 

一、評審項目配分 

項次 主要評審項目 
分數分配 

實得分數 備註 
客觀 主觀 

１ 整 體 組 合 0 35  

不同題目，其配

分會有所不同； 

更動配分比例

依裁判會議所

定。 

２ 色  彩 0 10  

３ 創  意 0 25  

４ 技  巧 25 ---  

５ 花材照顧及其他 5 ---  

   小   計 30 70  

總   分 100   

二、主要評審項目說明：  

主要評審項目說明：為了名稱正確性以及與其他文件統一，評分項目及內容參考國際技能競賽說明。 

1. 整體組合 

(1) 整體印象 (形狀、表現形式、比例、視覺協調) 

(2) 風格 

(3) 材料的選擇、支配及使用（表現形式、質感、結構、對比、韻律、量等） 

(4) 善待材料 

2. 色彩 

(1) 色彩的創意表現 

(2) 色彩的組合（對比、協調、明暗等） 

(3) 色調(暗色調及淺色調) 

(4) 色彩的配置 

3. 創意 

(1) 原創性與獨特性 

(2) 創造力 

(3) 對題目／主題的詮釋能力 

(4) 材料的選用／以選用材料所做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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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符合時間規定／完成作品 

4. 技巧 

(1) 乾淨 

(2) 所用技巧的適當性與穩定性 

(3) 物理平衡 

(4) 保濕(作品絕不能漏水) 

(5) 技巧的困難度／程度 

5. 花材照顧及其他 

(1) 在競賽期間必須保持花卉的新鮮度與放置花材水桶內水質的乾淨度 

(2) 花材及資材的有效運用 

(3) 在時間內完成設計 

(4) 於競賽過程的配合態度 

(5) 場地清潔工作 

 

三、評分方式 

為了名稱正確性以及與其他文件統一，評分項目及內容參考國際技能競賽說明。 

評分：裁判以過程→結果成績評分。 

(1) 主觀評分：主觀評分包括：1.整體組合，2.色彩，3.創意。 

(2) 客觀評分：4.技巧，每一個評分要項之評分皆由裁判群共同評審。5.花材照顧及其他，由各裁判

隨時巡視評分。 

1. 給分方式：每一個試題以總分 60~90 分之參考標準，為低標~高標給分範圍，低於或高於此範圍者，

請於備註欄說明。 

2. 評分及配分標準，詳見各單項試題「評分標準‧配分表」。 

3. 評分結果之分數計算，採三個試題總計排序。同分參酌順序依序為：1.手綁花束，2.切花配置。 

四、各項試題所佔評分比例，如表一： 

     表一： 

項次 試題 整體組合 色彩 創意 技巧 
花材照顧 

及其他 
總和 競賽時間 

1 手綁花束 35 10 25 25 5 100 1.5 小時 

2 切花配置 35 10 25 25 5 100 1.5 小時 

3 物件花飾 35 10 25 25 5 100 1 小時 

 

備註： 

1. 試題中文名稱比照 44 屆國際技能競賽《28‧花藝技術說明書》。 

2. 為了名稱正確性以及與其他文件統一，評分項目及內容參考國際技能競賽說明。。 

五、競賽試題定義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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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競賽 

試題 
試題定義及表現方式 備註 

1 
手綁 

花束 

1. 使用大會提供的花材與異材質來設計。 

2. 以手綁技巧完成作品，技巧、造型自由。 

3. 作品必須有明顯的螺旋綑綁點。 

4. 完成作品放入玻璃容器內評分，手綁花束和容器一起評分。 

5. 必須符合主題設計。 

6. 作品必須是 1 人可以搬動的。 

----- 

2 
切花 

配置 

1. 使用大會提供的國產切花、切葉製作，並能表現其切花、切 

  葉的質感或色彩之美。 

2. 符合主題設計。 

3. 作品必須是 1 人可以搬動的。 

------ 

3 
物件 

花飾 

1. 使用大會提供的物件，與各種材料做設計。 

2. 使用功能符合大會主題之規定。 

3. 作品必須是 1 人可以搬動的。 

----- 

備

註 

花材 

照顧 

及 

其他 

1. 在競賽期間必須保持花卉的新鮮度與放置花材水桶內水質的 

  乾淨度。 

2. 花材及資材的有效運用。 

3. 在時間內完成設計。 

4. 於競賽過程的配合態度。 

5. 場地清潔工作。 

競賽過程全

程評分 

備註： 

1. 試題中文名稱比照 44 屆國際技能競賽翻譯《28‧花藝 技術說明書》。 

2. 各項試題的定義比照 44 屆國際技能競賽。 

 

六、評分結果： 

1. 三項競賽試題，分別計分。 

2. 成績排序：採三個試題總計排序。同分參酌順序依序為：1.手綁花束，2.切花配置。 

3. 評分結果若有爭議，裁判長為最後裁奪者。 

4. 其他相關事項遵照大會規定。 

 

 

 


